
 

附件三 

火災發生

救災救護中心通報

火災搶救火災原因調查 火災預防 危險物品管理

彙整火災報告
(六週內完成)

人員死亡建築物火災案(不包括自殺案)

消防安全設備、檢修申
報、防火管理、防焰標

示等資料

公共危險物品、液化石
油氣或爆竹煙火相關場
所列管檢查、設置及維
護管理情形之運作檢討

火災現場水源狀況、救災
車輛、人力統計；指揮決
策、搶救過程；民眾及消

防、義消人員傷亡
情形之檢討

火災現場概況、火災原
因、火災損害等狀況調

查

1．追究管理權人、所有權人及防火管理業務
執行人員責任
2．檢討火災預防、火災搶救、危險物品管理
措施之參考

函送內政部消防署

緊急救護

大量傷病患之處置狀況
及傷患後送等資料

報案、調度派遣及撲滅
時間、發現罹難人員等

資料

修正說明：配合新增附件一，移列至附件三，並酌作文字修正。 

修正規定 


